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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國土計畫法規定，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國土計畫

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其所受之損失，應予適當補償。試問此與土地

徵收補償有何異同之處？請論述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共有土地之處分採多數決方式是為解決產權結構上的問題，但長期以來

亦有認為因此產生了產權保障的問題。請分別說明上述兩問題之本質，

並試提解決方案。（25 分）

三、在公有土地「只租不售」的政策導向下，近年來政府不斷釋出國有土地

吸引建商投資，掀起新一波地上權住宅，然卻產生「買得起卻住不起」

的現象。試問現行地上權住宅有那些類型及問題？請論述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房屋稅與地價稅皆為土地稅之一，近來有主張應合而為一改為不動產

稅。試問兩稅依現行規定分離課徵？還是合一課徵較適？試論述之。

（25 分）


